
附 1

试验区融资租赁外汇管理操作规程

一、允许融资租赁类公司融资租赁业务境内收取外币租

金

（一）区内金融租赁公司、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及中资融

资租赁公司（以下简称融资租赁类公司）办理融资租赁业务时，

如用以购买租赁物的资金 50%以上来源于自身国内外汇贷款或

外币外债，可以在境内以外币形式收取租金。

（二）承租人凭出租人出具的支付外币租金通知书、能够证

明“用以购买租赁物的资金 50%以上来源于自身国内外汇贷款或

外币外债”的证明文件等，到银行办理对出租人的租金购付汇手

续。

（三）区内融资租赁类公司收取的外币租金收入，可以进入

自身按规定在银行开立的外汇账户（应划入其他资本项目专用账

户）；超出偿还外币债务所需的部分，可直接在银行办理结汇。

（四）融资租赁采用回租结构的，出租人可选择以外币或人

民币形式向承租人支付租赁设备价款。承租人收取外币的，可以

办理结汇。

二、便利融资租赁项目货款支付

（一）允许区内融资租赁项目公司从境外购入飞机、船舶和

大型设备并租赁给承租人时，凭合同、商业单证等材料办理付汇

手续。

（二）单证审核要求。1、区内融资租赁公司或其项目公司，



从境外购入飞机并租赁给境内承租人的，凭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具

给航空公司的飞机购买或租赁批文、购买合同、商业单证等办理

付汇手续。支付预付款时无法提供国家发展改革委批文的，可事

后向银行补充提供。2、区内融资租赁公司或其项目公司，从境

外购入船舶和大型设备并租赁给境内承租人的，凭合同、商业单

证等办理付汇手续。3、区内融资租赁公司或其项目公司，从境

外购入飞机、船舶和大型设备并租赁给境外承租人的，凭合同、

商业单证等办理付汇手续，外汇局可按照无关单外汇支付方式进

行核查。4、区内融资租赁公司或其项目公司支付预付货款后，

须按规定通过货物贸易外汇业务监测系统（企业端）进行相应的

企业报告。5、付汇银行根据与境外签订的购买合同，办理对外

支付手续时，若购买合同由联合购买人签订的，付汇银行根据合

同办理融资租赁项目公司对外支付手续。6、区内融资租赁公司

或其项目公司购入飞机、船舶和大型设备并租赁给境内承租人，

依据相关规定收取外币租金。

（三）监测管理。融资租赁项目公司支付预付货款后，由付

汇银行办理相应的台账登记，跟踪项目进境或转租境外的情况，

并及时报告外汇局。


